采购需求
一、项目概况
1、项目名称：中山市中医院零星工程协议施工单位遴选项目
2、项目范围：采购人医院范围内10万元以下零星工程（装修或修缮类）的施工。 
3、项目预算：323万元
4、服务期：自服务合同生效之日起1年。备注：（1）当在服务期限内结算金额达到采购预算金额时，采购人不再继续委托服务商提供服务，并终止合同。（2）合同期限期满时，结算金额未达到采购预算金额的，按实结算，合同终止。
5、报价：本项目以结算审核价为基准按折扣率报价，报价需包含材料、施工、验收、质量保证、保险、人工、社保、合理利润以及不可预见费用等全部含税费用。

二、项目总体要求
1、服务商的工程档案资料符合国家有关档案管理规定的要求，在工程施工过程应及时做好收集、汇总和整理工作。
2、本项目严禁恶意响应，对远低于市场价响应、成交后以各种理由为借口，不能按要求完成工程的服务商，采购人将进行法律诉讼。
3、施工开工期间，如有现场管理不当（清洁、物品保护、施工文明等），按“成交价的5%以内”扣减。
4、施工瓷砖等材料应按照设计要求择优选择，不得出现毛边，封口等现象，完工后以现场测试有无割手及安全隐患。
5、“应急”要求：服务商按照本项目的具体情况制定应急预案，管控风险切实履行好职责，保障施工安全、消防安全等，有效应对各类事故发生后的处理。
6、对于本项目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定需要相关资质完成的工作内容（例如消防安装工程等），服务商具有相关资质的由服务商负责完成相关工作内容，若服务商本身不具备相关资质，则分包给具有相关资质的公司（该公司须为中小企业）完成相关的工作内容。上述工作内容相关费用均由服务商负责，采购人不另行支付费用。
7、施工人员工资和保险保障：服务商负责发放其所派现场施工人员的工资，并负责为施工人员购买意外保险和第三者责任险，为在施工过程产生的意外提供一定的金钱保障。以上相关费用均由服务商负责，采购人不另行支付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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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工程质量要求
1、符合国家及行业规定的建筑工程质量检验评定的“合格”标准。
2、服务商要严格按照国家颁布的现行施工规范及安全操作规程施工。
3、施工现场各种管线、设施复杂，施工期间应注意原有设备设施的保护，一旦造成损坏，服务商应负责修复或照价赔偿。
4、工程质量保修期按《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有关规定执行（整体工程质量保修期为两年，屋面防水工程、有防水要求的卫生间、房间和外墙面的防渗漏，为5年；电气管线、给排水管道、设备安装和装修工程，为2年）。
5、根据具体工程情况，验收前，采购人有权聘请第三方公司提供环境检测服务。如检测不及格的，采购人需聘请第三方公司提供环境净化服务，并待净化服务完成后再次进行环境检测，环境净化费用及后续的环境检测费用由服务商承担，直至环境检测报告的结果符合国家行业合格标准。
6.本项目如涉及网络布线的，材料、施工及验收要求如下：
6.1网线、网络模块、面板、配线架、水晶头均要求使用CAT-6类标准产品，由服务商负责购买并安装。
6.2网线铺设须单独套管和单独设置线槽，不能与强电线缆共用。
6.3工作间处要求在86标准底盒上安装CAT-6类网络模块和面板，并按照T568B标准接线。
6.4弱电间处要求在机柜上安装网络配线架，并相应安装好CAT-6类网络模块，按照T568B标准接线。
6.5如施工需要拆除采购人原有网络点位的，服务商须在拆除确认单上记录及保留好原有点位的编号，经采购人签字确认后方可拆除，否则服务商应负责修复或照价赔偿。
6.6施工完成后由服务商负责按FLUKE（福禄克）六类标准对网线进行端对端测试，并向采购人提交相应的测试合格报告。


四、材料及设备要求
1、项目所用材料采购人有的，优先使用，没有的，由服务商自行采购。采购的材料、设备，必须附有产品合格证或试验报告，符合国家及行业质量要求。
2、采购人保留对本工程使用之主要材料品质确认审查的权利及保留另行委托第三方检测机构对本工程进行独立检测的权利。
3、项目涉及到的施工设备，由服务商自行提供解决。

五、安全文明措施
1、安全文明施工应达到中山市规定的文明工地标准。
2、服务商应遵守工程建设安全生产有关管理规定，严格按安全标准组织施工，采取必要的安全防护措施，消除事故隐患。严格按照安全技术操作规程进行操作，采取严格科学的安全措施，确保施工安全和第三者的安全，承担由于自身安全措施不力造成事故责任和发生的费用。
3、服务商在施工期间应严格遵守国家、省、市有关防火、爆破和施工安全以及文明施工、深夜施工、环卫和城管等规定，建立规章制度和防护措施。
4、文明施工，进入施工现场应严格遵守现场管理制度，服从主管部门的管理，保持环境卫生清洁，做好现场垃圾的处理工作，减少不必要的噪音，以免影响正常的诊疗秩序和病人休息。
5、安全施工，施工现场设立安全警告牌，危险区域注意现场围蔽，杜绝与施工无关的人员进入施工现场；施工期间注意用电安全，操作规范，保障自己与他人的生命财产安全，施工期间，由于施工方问题造成的事故，一切责任由施工方负责。
6、施工期间，人员安全防护措施需按要求进行配备，一旦发现有危险施工等违规行为，一律严惩；特种作业人员需经过相关培训并持证上岗，上岗前需进行相应的安全培训。

六、验收
1、严格按国家、省、市现行的质量评定标准和施工验收规范、规程进行施工和验收。
2、服务商必须负责并保证本工程通过采购人组织的验收。 
3、本工程质保期按《房屋建筑工程质量保修办法》执行，质保期自竣工验收合格之日起计算。在工程验收时，服务商向采购人出具质量保修书，质保期内出现的质量问题由服务商无条件保修。

七、结算
1、每季度进行一次结算，服务商出具零星工程结算书，采购人委托第三方具备资质公司进行结算审核，以结算审核价乘以成交折扣率进行项目结算。（具体计算工程结算费用方式：工程结算费用=结算审核价×成交折扣率）
2、支付比例97%，工程验收通过，并做完结算审核后，5个工作日内服务商向采购人提供全额正规发票（发票金额为工程结算费用的100%，如产生扣罚的则以扣减罚款后的金额为准），采购人在收到发票后支付相应费用。
3、支付比例3%，剩余3％的工程款作为质量保修金，在两年缺陷责任期满后三个月内支付（不计利息）。
4、如服务商存在应当向采购人支付违约金、追偿款等情况，采购人可在季度结算时在应付工程结算费用中直接扣除，应付工程结算费用不足以扣除的，采购人有权另行向服务商追索。

